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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简易计税与差额征税方法

张善文 姚廷康

（江苏连云港市生产力促进局 江苏连云港 222006）

【摘要】 2012年我国先后在上海、北京等九省市开展“营改增”试点工作，并自2013年8月1日起将试点工作扩大至全

国范围。目前纳入“营改增”的试点行业，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。与现代服务业中各项应税服务不同的是，交通

运输业既有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项目，也有曾经实行过差额征税办法的部分业务。本文就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简易计税与

差额征税的政策规定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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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简易计税方法

我国增值税计税方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

法。简易计税方法是指按照不含税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增值

税额，同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“营改增”后一般纳税人应适

用一般计税方法，但考虑到其提供的某些应税服务可抵扣进

项税额不足等因素，为减轻纳税人税负，相关文件规定，“营

改增”后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特定应税服务可以选择简易计税

方法，依3%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1. 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简易计税方法适用范围。

（1）2013年 8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“营改增”试点

工作后，财税［2013］37号文《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

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》整

合了此前的相关政策。该文附件 2第 1条第 7款规定，试点纳

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，包括轮客

渡、公交客运、轨道交通（含地铁、城市轻轨）、出租车、长途客

运、班车，可以选择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此前，财税［2011］111号文《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

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和财税

［2012］86号文《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

征增值税试点应税服务范围等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》也

有类似规定。

“营改增”后一般纳税人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适用税率

为 11%，远高于部分现代服务业中除有形动产租赁外其他试

点行业适用的 6%的税率，更高于原来营业税政策下 3%的税

率。同时，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试点纳税人又往往存在

可抵扣进项税额严重不足的情况，如占营业成本大部分的过

路费、保险费、人工成本，以及“营改增”前已购入的车辆等均

无法获得进项税额抵扣，因此对于带有公益性质的公共交通

服务，有必要实行简易计税方法。

（2）根据财税［2012］53号文《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

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》

的规定，未与我国政府达成双边运输免税安排的国家和地区

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

务，如未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，试点期间扣缴义务人暂按

3%的征收率代扣代缴增值税。目前与我国政府达成双边运输

免税安排的国家和地区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向境内单位或者个

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和利润予以免税，而未

达成的国家和地区的单位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提供国际运

输服务适用11%的税率。两者税负差距过大。财税［2012］53号

文的这一规定既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税负，也有利于国际运输

服务的平等竞争。2013年 8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开展“营改

增”试点工作后，财税［2012］53号文全文已被财税［2013］37

号文废止，但财税［2013］37号文及此后的相关文件均未提及

上述问题的处理。该问题已引起业界关注。

2. 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简易计税方法应用问题。

根据财税［2013］37号文附件 1第 24条，用于适用简易计

税方法等项目的购进货物、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

服务，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但文件同时指出，

如果涉及固定资、专利技术、非专利技术、商誉、商标、著作

权、有形动产租赁，仅指专用于该项目的这些资产。例如，企

业新购进的车辆既用于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客运业务，又用

于增值税其他应税服务（如租赁），则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。

根据财税［2012］37号文附件2第1条第1款，试点纳税人

兼有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货物、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

务或者应税服务的，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

销售额，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，从高适用税率或征收率。所以

一般纳税人对于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税服务，应注意与其

他混业经营项目分别核算，以规避税收风险。

根据财税［2013］37号文附件 1第 15条，一般纳税人提供

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服务，可以选择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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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易计税方法计税，但一经选择，36个月内不得变更。所以企

业应全面筹划，通过预测未来年度客运收入、可抵扣进项税

额等因素，谨慎选择增值税计税方法。

二、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差额征税办法

所谓“营改增”差额征税，是指试点纳税人提供应税服

务，按照国家有关营业税政策可以差额征税，“营改增”后又

不能根据现行政策安排解决重复征税问题的，可以取得的全

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扣除支付给非试点纳税人和试点纳税人

特定项目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作为增值税计税依据的征

税方法。

1. 2013年 8月 1日前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差额征税办

法。在部分地区开展“营改增”试点工作时，“营改增”差额征

税办法主要针对试点纳税人向非试点纳税人支付款项的相

关业务，但对于交通运输业有特殊规定，即试点纳税人中的

小规模纳税人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支付给试点纳税人的价

款，如果符合国家有关营业税政策规定差额征收政策，则在

“营改增”后仍可以差额征收增值税。这样的特殊规定是因为

“营改增”试点地区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3%，与交通运输

业营业税税率相同，而试点的其他行业在营业税政策下的税

率一般是5%，试点后税率有所下降。营业税政策下，交通运输

业的联运业务可以差额征税，而“营改增”后，试点交通运输

业中小规模纳税人支付给试点纳税人的款项，即使取得了增

值税专用发票，也不能抵扣进项税额。也就是说，小规模纳税

人联运业务中的重复征税，并不能通过“营改增”的相关政策

安排得到解决。基于此，财税［2011］111号文对小规模纳税人

交通运输企业给予了这项特殊规定。

2. 2013年8月1日后交通运输业“营改增”差额征税办法

的取消及其影响。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“营改

增”试点工作后，“营改增”试点业务将可以通过获得增值税

进项税额抵扣，解决重复征税问题。基于此，财税［2013］37号

文只保留了有形动产融赁业务的差额征税办法。但这一规

定，对于交通运输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将产生很大冲击。原

来政策对试点地区小规模纳税人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支付

给试点纳税人的价款也允许差额征税，就是为了解决其在

“营改增”后税负增加的问题。财税［2013］37号文取消交通业

务差额征税办法后，如何解决交通运输业务中小规模纳税人

税负增加的问题，有待于政策的进一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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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国税发［1994］89号《征收个人

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第三条，在外商

投资企业、外国驻华机构和外国企业工作的中方人员取得的

工资、薪金，如果是由派遣单位和雇佣单位分别支付的，支付

单位应代扣代缴个税，并采取只由支付者中的一方扣减生计

费的方法，具体分三步：①雇佣单位在支付工资、薪金时，按

税法规定扣减生计费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；②派遣单位以

支付的全额确定适用税率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③纳税义

务人选择一地税务机关申报每月工资，薪金收入，汇算清缴

个人所得税，多退少补。

一、国税发［1994］89号存在的问题

例 1：中国公民刘某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技术干部，

2012年 5月被派往某外商投资企业，协助客户安装和使用本

企业销售的机械设备。在该外商投资企业工作 1个月，其间，

派遣单位（机械制造企业）支付工资2 200元，雇佣单位（外商

投资企业）支付工资 6 800元，则该公民应纳的个人所得税

为：①雇佣单位代扣代缴税额=（每月收入额-3 500）×适用税

率-速算扣除数＝（6 800-3 500）×10%-105=225（元）②派遣

【摘要】国税发［1994］89号文件关于同时取得雇佣单位和派遣单位工资、薪金的规定中，对于“外国企业”的范畴界定

不明确，造成了个税应纳税额计算的混乱，本文对此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修改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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